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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2021〕2号

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关于做好2021年省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中职学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

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粤教人函〔2021〕8号）等文件要求，

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

“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拟组织开展 2021年省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奖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我省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实施职业教育、继续教

育的中职医药卫生类学校以及其教师、教辅人员和其他个人，

在我省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领域教书育人、教学改革、教学

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教学成果，均可依规申请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申报条件

（一）成果推荐单位须开设专业代码含 72的医药卫生类

相关专业(以教职成〔2021〕2 号文件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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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021年）》为准，含被归属调整、合并、更名的专业，

下同)。

（二）教学成果必须符合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已获得过国家和省教学成果奖的项目，不得重复

申报。同一成果不得多途径申报，不得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重复申报。

（四）申报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个人申报教学成果的，

应当主持并直接参与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过

程，并做出主要贡献，取得实际效果。单位申报教学成果的，

该成果体现单位意志，由单位派人主持方案设计、论证、研

究和实践过程，并以单位为主提供物质技术条件保障。

（五）由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项

目，应由成果主持单位或者成果主持人提出申请。

三、推荐限额

每校推荐限额为 1项。

四、申报要求

具体要求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年广东省教

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粤教人函〔2021〕8 号）执

行（具体见附件 1）。

五、材料要求

（一）申报材料清单：1.推荐公文（纸质 1份和盖章 pdf

扫描件）；2.广东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附件 2，以下

简称“推荐书”，纸质 1份、签字盖章 pdf扫描件和 word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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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材料应包括推荐书要求的所有附件）；3.推荐成果排序汇

总表（附件 3，纸质 1份、盖章 pdf扫描件和 word电子版）；

4.工作联系人信息表（附件 4，纸质 1份和 word电子版）。

（二）报送要求。1.纸质版材料。双面打印，装订成册，

其中《推荐书》的附件单独装订，总页数不得超过 100页（样

书除外）。2.电子版材料。各自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

为“推荐单位名称+材料名称”；所有材料打包压缩后一次性报

送，压缩包文件名为“推荐单位名称+2021年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推荐材料”；电子版材料总容量不得超过 50M。

（三）不需要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佐证材料。各推荐单位

须在教学成果奖评审专栏上，提供佐证材料，供资格审查和

专家评审时使用。

六、工作程序

（一）学校申报。各职业院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按照

通知要求进行申报。

（二）资格审查。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秘书处根据有

关要求进行资格审查。

（三）专家评审。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组织专家对通

过资格审查的成果开展评审，确定成果排序和推荐名单。专

家评审采取网络评审方式。

（四）审议公示。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粤中职医药卫

生教指委审议确定拟推荐名单（2个），并在教指委主任委员

所在单位网站和成果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网站公示审核通过

的推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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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式推荐。公示后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符合相关要

求的，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将正式向省教育厅推荐 2021年

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名单。

七、其他事宜

（一）经教指委推荐的项目材料，应由第一完成人所在

单位连同本单位推荐的项目一并报送，且须在《推荐成果排

序汇总表》中备注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

（二）各推荐项目主持人要认真阅读粤教人函〔2021〕8

号附件 2 中的附表 7“推荐书填报说明”，严格按照“推荐书填

报说明”填写《推荐书》，《推荐书》第四项“推荐意见”由粤中

职医药卫生教指委填写。成果总结用仿宋三号字打印。

（三）报送时间。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1年 5 月 7 日。

（四）报送地址。纸质版材料寄送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

区粤华路 210 号珠海市卫生学校；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教

指委秘书处邮箱 1014570102@qq.com，邮件主题：推荐单位

名称+2021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材料。

（五）联系方式。粤中职医药卫生教指委秘书处，李老

师（15099857360）。

附件：1.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年广东省教育教学 成

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粤教人函〔2021〕8号）

2.广东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

3.推荐成果排序汇总表

mailto: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教指委邮箱yzcjrh@163.com
mailto: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教指委邮箱yzcjrh@163.com



